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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洞泾
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
工程“3·1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3 月 18 日，上海镇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松江区洞

泾镇 SJS30001 单元 03-02、04-01 地块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

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上发生 1 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

亡。事故发生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建管委、区公安

分局和洞泾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即赴事故现场开展调查，

并督促相关单位做好善后工作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上海市实施〈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的若干规定》（沪府规〔2023〕

5 号），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建管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和

洞泾镇人民政府组成了松江洞泾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

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“3·1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。调查

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

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

的处理意见和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松江洞泾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

江实验学校工程“3·1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上海镇宇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严，未及时消除作业人

员未采取防坠落措施站在临边高处作业等事故隐患而造成的一

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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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上海弗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弗田公司”），2012

年 4 月 26 日注册成立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旺公

路 1 号 1 楼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594743433K，法定代

表人：费瑞娟，注册资金：17000 万元整。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工

程施工，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业务。弗

田公司安排梁宇担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
上海镇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镇宇公司”），2009

年 5 月 15 日注册成立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嘉松北

路 6988 号 1 幢 1 层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4688764569C，

法定代表人：李丰，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15800 万元整。公司主要

从事房屋建设工程施工，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机电设备安

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等。镇宇公司安排吴宝兴担任该项目的项目

负责人。

上海申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峰公司”），

1995 年 11 月 9 日注册成立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

1800号 2号楼 536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230132243960M，

法定代表人：自朝阳，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1000 万元整。公司主

要从事工程监理，工程项目管理、工程咨询等业务。申峰公司安

排杨栋林担任该项目总监。

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的行业

主管部门是松江区教育局，安全监管部门是松江区建设管理委员

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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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同签署情况

2023 年 7 月，弗田公司与上海松江新城建设开发集团有限

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弗田公司承接了新建华东师

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项目，合同总价叁亿叁仟

柒佰柒拾玖万叁仟零玖拾壹元整。合同暂定总工期约 586 天。

2023 年 10 月，镇宇公司与弗田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专业

分包合同》，镇宇公司承接了该新建工程的钢结构专业施工，合

同总价柒佰壹拾伍万元整。

2023 年 3 月，申峰公司与上海松江新城建设开发集团有限

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，为该项目提供监理服务，合

同总价柒佰壹拾陆万伍仟伍佰元整。计划监理服务期为 636 天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镇宇公司

镇宇公司虽然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，但

是流于形式，未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管理和有效执

行。事发现场二层连廊两侧虽都设置了生命线，但是施工人员站

在连廊上作业时却未使用安全绳，导致踏空时生命线未起到任何

的安全防护作用。镇宇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松散，临边作业

时未安排专人现场看护，且安全员巡视现场时发现安全隐患也只

是提醒，却未有效督促整改就直接离开，酿成事故发生。镇宇公

司也未按要求对临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。

2.弗田公司

弗田公司与镇宇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，同时也签订了专门的

安全管理协议，约定了双方的安全管理职责，对分包单位的进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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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做了安全总交底，但是，作为总承包方，未有效开展作业现场

的隐患排查治理，对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缺乏有效管理，未督促

消除施工人员未按要求使用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站在临边作

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3.申峰公司

申峰公司作为该新建项目监理方，未切实履行安全监理职

责，对钢结构施工作业方案不掌握、不清楚，方案审核走过场，

未及时发现实际作业过程与施工方案不一致的现象。对作业现场

安全巡查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施工人员未按要求使用安全绳等劳

动防护用品站在临边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也未督促相关单

位停工整改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年 3月 18日下午，松江区洞泾镇SJS30001单元03-02、

04-01 地块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

上，镇宇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中间二层连廊上进

行补油漆作业。根据现场监控显示，16 时 32 分，施工人员张振

头戴安全帽，手持长柄油漆刷，站在连廊上边后退边给连廊拉杆

补油漆，在后退的过程中不慎踏空，随之从连廊的临边坠落至地

面（坠落高度约 10 米）。2 分钟后，工友刘丙法、仁欣 2 人从

距离事发地 100 米的北面建筑楼上下来，发现一人躺在地上，于

是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和 110，并立马向项目部报告。张振经送

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地点位于松江区洞泾镇 SJS30001 单元 03-02、04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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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工程的小学

实验楼和教学楼中间区域。该 2 栋建筑物用钢结构连廊相连通，

图 1、2 事故现场照片

共搭建了 2 层连廊，每层连廊高度约 4 米。一楼走廊离地高度约

2 米，走廊北面是一个水泥操场，操场靠近走廊位置零零散散丢

落着一些长度不一的方木和圆钢管，旁边散落有一安全帽和一长

柄油漆刷，安全帽上粘有血迹，周边地面上有一滩血迹。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事故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死者：张振，男，36 岁，河南省镇平县人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58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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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报告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4 年 3 月 18 日 16 时 53 分，区应急管理局接报事故立即

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区公安分局、

区建管委、区教育局和洞泾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第一时间到达事故

现场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调查组立即督促事故单位积极开展善后工作，

要求做好家属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，妥善解决家属交通、住宿、

膳食等事宜，同时积极为家属和事故单位搭建调解平台，稳妥推

进赔偿协商事宜。目前，善后赔偿已解决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接报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建管委、区教

育局和洞泾镇人民政府立即作出响应，启动应急预案，相关人员

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，成功地完成了应急处置各项工

作。事故未造成次生灾害，也未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张振在未使用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情况下，站在 2 层连廊

上使用长柄刷进行拉杆补漆作业，在后退过程中不慎踏空从临边

坠落至地面，是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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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司法鉴定情况

2024 年 3 月 19 日，事故调查组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

张振进行尸表检验、分析死因。4 月 1 日，该院出具了《司法鉴

定意见书》（司鉴院[2024]病鉴字第 96 号）。尸体检验发现：死

者双眼睑皮肤青紫，口、鼻腔积血，额部右侧挫裂创，右颧部皮

肤擦挫伤；胸廓塌陷，右侧肋骨多发性骨折，双侧胸腔积血，四

肢散在多处皮肤擦挫伤、青紫及浅表裂创，右端腓骨中断骨折。

上述损伤符合与钝性物体接触所致，结合案情、监控视频资料所

见，于高坠过程中可以形成。张振符合高坠致头部、胸部及右下

肢多发损伤死亡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和气候因素分析，排除人为故意、

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。

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
镇宇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松散，临边作业时未安排专人

现场看护，未及时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对施工人员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

技术交底，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弗田公司对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统一管理不力，未有效开展

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未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

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申峰公司未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作业现场安全巡查不到位，

未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，也未督促施工单位停工整改，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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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镇宇公司存在未及时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

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五）之规定。

镇宇公司存在未对施工人员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

全技术交底的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。

镇宇公司存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。

弗田公司存在对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统一管理不力，未有效

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的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。

申峰公司存在未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未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

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问题，违反了

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之规

定。

五、事故责任分析和对责任者（单位）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镇宇公司，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松散，临边作业时未安排专

人现场看护，未及时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对施工人员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

全技术交底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

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
弗田公司，对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统一管理不力，未有效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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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未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

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

任，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。

申峰公司，未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现场安全巡查不到位，未

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

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吴宝兴，镇宇公司项目负责人，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松散，

未督促施工人员使用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，未对施工人员开展

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

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
梁宇，弗田公司项目经理，对专业分包单位统一管理不力，

未有效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未督促消除施工人员未使

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

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。

杨栋林，申峰公司总监，未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未督促消除

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绳站在临边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这

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作出相应

的行政处理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镇宇公司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要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做好

安全技术交底，加强特种作业安全管理，不得安排未取得相应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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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工人进行特种作业；要严格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督促员工

正确使用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，临边作业等危险作业时要派

人现场监护，督促施工人员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作业，

严禁违规施工和不按施工方案作业行为；要加强在建工地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，发现事故隐患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消

除，杜绝事故发生。

弗田公司要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切实履行“总

包负总责”的职责，强化对专业分包单位和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

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指导、协调解决工程施工中作业现场、生产设

备、施工人员等方面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；进一步加强对在建工

地的管理，制定、实施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规定，并确保所有

施工人员都遵守；要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凡进场必培训，上

岗前必须全部经过安全教育，确保施工人员具备必备的安全生产

理论知识，并做好安全技术交底。

申峰公司要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配齐工程项目监督管理人

员，严密编制项目监理实施细则，强化对特种作业、临边作业等

危险作业的监理过程管控；要仔细审核施工安全专项方案，全面

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监理力度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护

措施；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施工人

员的不安全行为，采取有力措施督促隐患整改。

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的原则，做到管行业必

须管安全，加强工程建设全过程安全监管，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

任；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，落实行业主管部门定期组织排查，督

促整改监督责任，不断健全安全隐患发现机制；督促工程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等参建单位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履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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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工、安全监督、竣工验收等相关手续，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督检

查计划，常态化加强监管，及时发现查处安全违法违规问题。

属地政府要强化属地管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加强属地安

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定期研究本地区存在的安全生产突出问

题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确保责任明确、措施到位、监

管有力；加强本区域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，提升辖区内在建工

地的日常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水平，发现事故隐患要立即督

促整改并上报安全监管部门依法查处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

事故发生。

松江洞泾新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松江

实验学校工程“3·18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

组

2024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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